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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55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2019-012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无反对和弃权。 

2、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议案也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上述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

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证监会、上交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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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 

预计金额 

2018年实际

发生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租赁费、

水电费） 

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600.00 417.43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200.00 56.37 

向关联方采购原

材料（线路板）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792.32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酒类）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20.00 0.00 

接受关联人住宿、

会议接待服务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85.80 

合计 4,020.00 1,351.9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500.00 0.00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3.08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6.79 

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6.55 

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651.14 

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87.42 

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 2,000.00 849.78 

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00.00 318.72 

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60.62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派衍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00 9.32 

合计 6,470.00 1,993.42 

 

（三）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估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

赁费、水电费） 

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400.00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6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线路板）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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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采购商品（酒类）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50.00 

接受关联人住宿、会议接待

服务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5,71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300.00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 

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 1,000.00 

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00.00 

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5,930.00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太仓市璜泾镇创新工业园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塑料制品（不含吸尘器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公司自

产产品。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4,573.88 万元，净资产为 3,144.33万元；营业收入为 443.17 万元，净利

润为-32.62万元。 

苏州华利塑化模具有限公司持有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70%的股权，

而苏州华利塑化模具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倪祖根的哥哥倪祖贤和

妹夫高引明，同时公司董事倪祖根现任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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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工业区 

主营业务：出租自有房产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465.02万元，净资产为 4,045.88万元；营业收入为 178.27万元，净利润为

25.89万元。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是由 Kingclean International Limtied （毛里求斯）

100%控股，而 Kingclean International Limtied （毛里求斯）实际控制人是倪祖根。

因此，公司与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第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29 号 

主营业务：综合性旅游宾馆及配套服务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038.39万元，净资产为 16,775.17万元；营业收入为 12,410.53 万元，净利

润为 259.52 万元。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

而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公司与苏州

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4、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迎宾路 39号 1幢 

主营业务：房屋设施租赁、物业服务、预包装食品（酒类）批发零售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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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5,010.46 万元，净资产为 36,477.42万元；营业收入为 7,831.80 万元，净

利润为 184.34万元。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

而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公司与尼盛

家居（苏州）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迎宾路 35号 

主营业务：市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设备维修保养，

房屋租赁、交易，庭院绿化设计施工；代办家居服务及其相关的物业服务；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27,367.82 万元，净资产为 7,513.85万元；营业收入为 13,379.58

万元，净利润为 1,033.25 万元。 

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由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100%控

股，而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

股，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公司与西

曼帝克（江苏）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西曼帝克（江苏）营销管

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章第 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星龙街 428号苏春工业坊 15A厂房 

主营业务：从事印刷线路板组件及系统集成产品、电脑及周边产品的研发、

生产、组装、测试等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65,001.95 万元，净资产为 26,543.50 万元；营业收入为 92,148.69 万元，

净利润为 4,906.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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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85%股权，

Rayv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持有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37%股权，

而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由倪祖根 100%控股，Rayv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是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倪祖根，公司与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

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十章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中山东路 268号 20幢 317、318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对房地产、工业、商业、服务业的投资；房地

产管理及咨询；自有房屋及机器设备的租赁；销售：家具、机电设备及零配件。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3,960.90万元，净资产为 55,787.79万元；营业收入为 101,575.60 万元，净

利润为 26,485.93万元。 

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由尼盛置业（苏州）有限公司 100%控股，而尼盛置

业（苏州）有限公司由 Success Harvest Group Limited 100%控股，Success Harvest 

Group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为倪祖根，公司与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尼盛地产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横塘迎宾路 35号 3 幢 315/316号。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物业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停车场管

理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等。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457.79 万元，净资产为 78.97万元；营业收入为 640.62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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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万元。 

苏州好易家家居广场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而苏州好易家家居广场有限公司由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100%控股。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公司与苏州好易家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9、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淮安市淮阴区瑞林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40889室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服务，设备维修保养（不含特种设备等需审批的项目），

建筑水电安装，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585.07 万元，净资产为 161.55万元；营业收入为 1,144.52万元，净利润为

48.45万元。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而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倪祖根。因此，公司与淮

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599号 3号楼三层。 

主营业务：咖啡机整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研究、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从事咖啡机及相关电器的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自营和代

理与咖啡机相关的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3,013.76 万元，净资产为 1,049.30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03.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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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利润为-387.42 万元。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60%的股

权，而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由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苏州咖博士咖

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倪祖根，公司与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

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10.1.3 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11、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05 号 1幢 3505室。 

主营业务：研发、销售：化妆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美容用品，从事上

述商品的进出口，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467.29 万元，净资产为 305.41 万元；营业收入为 266.99 万元，净

利润为-519.43万元。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而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由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伊思秀美容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倪祖根，公司与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

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12、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05 号。 

主营业务：在批准受让的苏园土挂（2007）06 号地块内从事普通房地产开

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3,193.55万元，净资产为 52,200.07万元；营业收入为 3,178.04万元，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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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728.67 万元。 

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

而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是倪祖根 100%控股的。因此，公司

与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13、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05 号。 

主营业务：商业项目营销策划服务、招商咨询；自有房屋出租、房屋经纪、

柜台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物业服务；批发与零

售：建材、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钟表眼镜、文教用品、

美容化妆品、玩具、假发、装潢材料、工艺美术品、摩托车、服装鞋帽、办公用

品、工艺饰品、金银首饰、珠宝、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健身器材、通信设备、

摄影器材、家具、计算机、软件及相关设备、卫生洁具、日用化学品、母婴用品、

食品、一类医疗器械；零售香烟；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及相关咨询业务；

停车场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10,931.68 万元，净资产为 1,628.68 万元；营业收入为 8,518.94

万元，净利润为 426.46 万元。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而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倪祖根。因此，

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苏州工业园区尼

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公司各项交易的定价按以下标准及顺序确定： 

（一）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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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

易价格。 

（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关联方与

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五）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

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

利润。 

若在实际执行中交易金额超过上述预计金额的，应当根据超过金额大小

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

开展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守了自愿平等、诚实可信的市场经济原则，

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

行。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未侵占任何一方利

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